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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大医疗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医疗” ）的告知函，获悉北大医疗持有的公司34,615,

386股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北大医

疗管理

有限责

任公司

否 34,615,386 52.78% 5.81% 否 否 2025-11-14 2026-11-14

中国银

行深圳

东门支

行

股票质

押用于

续贷融

资补充

运营资

金

合计 - 34,615,386 52.78% 5.81% 否 否 - - -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大医疗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冻

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北 大

医 疗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65,586,649 11.00% 0 34,615,386 52.78% 5.81% 0 0 0 0

合计 65,586,649 11.00% 0 34,615,386 52.78% 5.81%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北大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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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完成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配合参股公司减资及拟启动清算解散工作的议

案》。 受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参股公司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肿瘤医院管理公司” ）因经营存在严重困难，故申请拟先将其注册资本由30,

000万元按各股东实缴资本同比例缩减至实缴资本10,000万元后再启动清算解散工作。公

司董事会已同意公司配合参股公司减资及后续拟启动的清算解散工作，并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负责上述事项中所有必要事宜的执行工作。 相关事项参见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同意公司配合参股公司减资及拟

启动清算解散工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近日，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确认参股公司肿瘤医院管理公司已完

成减资，注册资本由30,000万元变更为10,000万元。肿瘤医院管理公司完成减资后将按计

划启动清算解散工作，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备查文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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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针对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2025年3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 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

为。 公司因此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前6个月（2024年9月20日至2025

年3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及其关联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

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

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2025年7月1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75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确认，其中

65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的交易行为系基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系正常交易行为， 其交易公司股票行为是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之前发生的，不

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此外，另有10名核查对象作为激励对象，在其知晓内幕信息后至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

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其本人或其关联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与确认，

其仅知悉公司拟筹划激励计划事项，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时间、详细方案及具体内

容，知悉信息有限，其交易行为系其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做出的自行判断而独立作出的

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买卖公司股票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和对相关法律

法规不熟悉所致，其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激励计划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第三方买

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而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 基于审

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取消上述10名核查对象作为激励对象的资格，后期公司董事会亦将在

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等进行相应调整。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

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

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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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酒大厦6楼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4,562,3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33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伟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陈峻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卢加女士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利平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潘

建国先生和黎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025,539 98.7334 4,487,813 1.2658 2,300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024,439 98.7331 4,487,813 1.2658 3,400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025,539 98.7334 4,487,813 1.2658 2,300 0.0008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014,239 98.7302 4,492,813 1.2673 8,600 0.0025

5、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3,181,999 99.6106 1,378,020 0.3886 2,300 0.0008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927,919 99.5390 1,486,020 0.4191 148,380 0.04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3,021,082 40.2210 4,487,813 59.7483 2,300 0.0307

2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019,982 40.2064 4,487,813 59.7483 3,400 0.0453

3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3,021,082 40.2210 4,487,813 59.7483 2,300 0.0307

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3,009,782 40.0706 4,492,813 59.8148 8,600 0.1146

5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6,130,875 81.6231 1,378,020 18.3462 2,300 0.0307

6

关于聘请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876,795 78.2404 1,486,020 19.7840 148,380 1.9756

注:上述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意见。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2、议案1、2、3、4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

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钟泳、尹舜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64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

间：2025年11月18日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106号楼（荣联科技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亮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56人，代表股份141,747,659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21.4256％，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39,

250,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48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

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51人，代表股份2,496,7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77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453人，代表股份2,601,00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3932％。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并通过决议如下：

1、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1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141,232,2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4％；反对41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1％；弃权

99,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5,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1846％；反对41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9746％；弃权99,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09％。

提案1.02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141,237,8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3％；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

97,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91,2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3999％；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592％；弃权97,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09％。

提案1.03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同意141,239,2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13％；反对41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0％；弃权

90,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4537％；反对4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0745％；弃权90,3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8％。

提案1.04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141,247,3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70％；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

87,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00,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7651％；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592％；弃权87,8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57％。

提案1.05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1,250,1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0％；

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弃权85,00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03,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8728％；反对41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592％；弃权85,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8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41,335,35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1％；反对31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6％；弃权

93,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6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484％；反对31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2414％；弃权93,9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02％。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沈宏罡、张晓会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以及《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华宝

中证800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华宝中证800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地产ETF，基金

代码：159707）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

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我司自2025年11月19日起新增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地产ETF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关于华宝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华宝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华

宝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

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华宝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华宝消费升级混合

基金主代码：007308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9年06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之“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

资产规模” 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

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

作日出现前述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将依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

算程序并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若截止2025年12月2日，本基金出现连续6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

形，本基金将依据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终止。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基金合同发生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立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投资者也可通过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

fsfund.com）和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400-820-5050）

咨询有关情况。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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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8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兰州银行大厦7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许建平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列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0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00,665,

590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206,881,110股的45.179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02,563,914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716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8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98,101,676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31%。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庆城县金城村镇银行设立支行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895,943,090 99.7515% 2,726,600 0.1435% 1,995,900 0.1050% 通过

2.00

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895,943,090 99.7515% 2,845,900 0.1497% 1,876,600 0.0987% 通过

3.00

关于修订《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895,941,290 99.7514% 2,728,400 0.1435% 1,995,900 0.1050% 通过

4.00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1,895,069,986 99.7056% 3,352,004 0.1764% 2,243,600 0.1180% 通过

5.00 关于拟收购庆城县金城村镇银行设立支行的议案 1,859,862,647 97.8532% 38,991,243 2.0515% 1,811,700 0.0953%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张刚、 刘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75� � � � � � �证券简称：沙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4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

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沙钢宾馆4楼6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季永新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68人，代表股份638,397,7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099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代表股份624,212,1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53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

14,185,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66%。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241,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2%；反

对2,11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3%；弃权41,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7,649,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63%；反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

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7,659,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9%；反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

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已获得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及废止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非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36,219,1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7%；反对2,117,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7%；弃权

6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7,638,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46%；反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

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95%。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627,605,1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94%；反对10,697,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弃权

9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9%。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8%；

反对10,697,3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 弃权6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8%；

反对10,697,3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7%； 弃权61,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637,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45%；

反对10,69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59%；弃权61,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8,352,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86%；

反对2,11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3%；弃权59,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江

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87,871,726股股份，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352,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86%；反对2,113,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33%；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钟婉珩律师、刘苹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1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8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8日9:15至2025年11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5年11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7人，代表股份119,820,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132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117,813,9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645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8人，代表股份

2,006,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8%。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111人， 代表股份12,843,95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2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王玲律

师和周鹏程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转让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79,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0%；反对33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7%；弃权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503,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04%；

反对33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78%；弃权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决策权限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64,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0%；反对32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6%；弃权3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88,1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97%；

反对323,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49%； 弃权3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40,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4%；反对343,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6%；弃权35,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64,6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67%；

反对343,4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38%； 弃权35,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795%。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26,9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19%；反对35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0%；弃权34,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5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93%；反

对35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98%；弃权34,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30,5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49%；反对356,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77%；弃权3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54,4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73%；反

对356,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73%；弃权32,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59,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89%；反对328,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8%；弃权3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83,1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08%；

反对328,0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9%； 弃权32,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19,455,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9%；反对33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7%；弃权32,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479,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35%；反

对33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11%；弃权32,8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54%。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王玲律师和周鹏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或 “基金合

同” ）的有关规定，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触发基

金合同终止情形。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中银景泰回报混合

基金代码：008773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0年9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基金备案”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

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

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终止《基金合同》，

并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程序进行清算，不需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截至2025年11月18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4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的情形。

若截至2025年12月2日日终，本基金出现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的

情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发生上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本基金将进入清算程序，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2、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

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3、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其更新、 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021-38834788� /� 400-888-5566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更新的《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

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9日


